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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 岁叙利亚小难民艾兰伏尸土耳其海滩的一张照片刺痛了全世界公众的心，他的悲剧也引起了人们对于难民危机的关注，难民潮所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暴露了国际社会对难民保护的缺陷，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断提高，有关难民的国内立法上应当跟上国际的脚步，制定出与
国际衔接的法律。本文浅析国际上有关难民的基本规定，对我国的难民立法提出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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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民的定义
广义上的难民定义指由于其生命、自由、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而逃离其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的人，这种威胁可能来
自普遍的暴力、外国入侵、国内武装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
或其他严重危害其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的一部分或全部领
土上的公共秩序的其他情况，有关文件为 1969 年《关于非
洲难民问题具体方面的公约》和 1984 年《卡塔赫纳宣言》。
本文采用的主要是广义上对难民的定义。

二、难民的甄别条件
根据难民的定义，对难民的甄别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 一) 其生命、自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生命权自由权是必不可少的，

若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不因自身的违法行为而受到严重
威胁，在本国之内已经得不到庇护时，就需要其他国家及国
际组织对其进行保护。而基于这类人以保护的前提就是对
其进行划分甄别，以便于赋予这类群体相应的权利。

( 二) 这种严重威胁无法避免且得不到保护
严重的威胁一般要求来自特定的情况，但基本条件还

是限定在对公共秩序的破环，而世界的发展使得条件也不
仅仅限定于公共秩序的破坏，如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环境
难民，并没有公共秩序被破坏的情况。因此有些国家和地
区及国际组织采用了明确列举的方式，对认定难民的条件
做出规定。

三、国际社会对难民保护的立法
( 一) 各国对难民的立法
美国对难民的政策比较严格，在叙利亚难民问题爆发

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强对叙利亚难民身份背景核查
的法案，任何一名难民进入美国需要得到美国安全机构认
定其入境或不会造成威胁的严苛证明。澳大利亚同样采取
严苛的移民法律，与此相反的是德国较为宽松的难民政策，
根据《德国避难申请者救助法》，政府除了承担基本费用外，
还向难民发放生活费和补助。

( 二) 国际公约
大部分难民问题都是由战争引起，因此在二战后国际

社会开始重视难民问题，包括 1951 年制定《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1967 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69 年《关
于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和 1984 年一些美洲国家
通过的《卡塔赫纳宣言》，还包括世界范围的公约，这些公约
与议定书对于难民的界定、难民权利保护内容与方法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我国立法现状及其问题
( 一) 立法现状
1． 国内法
我国在宪法中规定了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

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在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条款也可以对难民适用。通过宪法来保护难民的权利，
也是各国的采用的基本方法。此外在我国的《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了针对难民权利所制定的
条款。

2． 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
我国加入的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有很多都可以在难

民保护上适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为保护全
世界的人权，因此对于我国也适用。此外，我国还于 1980 年
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2 年签署了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等。

( 二) 存在的问题
我国并没有针对难民保护的专门立法，虽然加入了部

分国际条约，国内立法的不到位可能会导致与国际公约的
衔接不当。我国解决难民问题的经验主要为印支难民事
件，在当时通过行政手段得以解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但由于行政行为针对性较强，仅适
用于当时的紧急情况，并没有后续的法律依据，因此印支难
民在我国的后续保障问题至今仍有一部分没有解决。

五、我国对策
( 一) 难民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难民问题不仅简单的涉及到人权保护，而且还涉及到

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的问题。应当在确保国家
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对难民
权利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时应以管理
难民所要达到的效果为限。对难民实施的保护措施应当符
合国家利益原则和比例原则。

( 二) 难民的甄别程序
国际公约上难民的甄别程序的规定比较笼统，一般是

缔约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国内立法的规定，我国应
当考虑国内实际情况和国家实力，对难民的甄别程序做出
大致的规定。建议立法通过行政程序对难民进行甄别，配
套相关的法律规定，能够比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甄别效率更
高，减少审查成本，也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

( 三) 后续保障
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难民在我国停留居住的

过程中易产生较多的问题，因此在现行立法上可以对难民
身份认证以及身份证的发放做出一定的修改，例如可以增
加对难民身份证及签证的区别和发放。对于在一定时期居
住在我国境内的难民可以做出配套保障措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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